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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院:難認定背信或圖利 馬對判決表示欣慰 前中投董總張哲琛汪海清亦判無罪

朱:別再用司法手段對付國民黨

　↑北院宣判三中案馬英九

無罪，國民黨主席朱立倫二

十七日表示，希望民進黨不

再用任何司法手段對付國民

黨政治人物。 （中央社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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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檢濫權起訴 黨團問蔡總統「不該道歉嗎?」

柯建銘:黨產涉及國產 請檢方務必上訴

　↓前總統馬英九二十七日表示，對三

中案獲判無罪感到欣慰。圖為北檢傳訊

馬英九出庭畫面。 （資料照/中央社）


